
竹塘鄉運動員參加各級運動比賽成績優秀獎勵金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9 日竹鄉民字第 1040013442 號訂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7 日竹鄉民字第 1050003462 號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5 日竹鄉民字第 1070007491 號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2 日竹鄉民字第 1090012229 號修正 

一、 為獎勵代表本鄉選手參加「彰化縣縣民運動大會」、「彰化縣中

小學聯合運動會」、「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榮獲優秀成績特訂定本要點給予獎勵，但高中組以上

(含社會組)需設籍本鄉。 

二、 參加「彰化縣縣民運動大會」、「彰化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獎

勵名次取前三名；「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獎勵名次取前八名。 

 
彰化縣中小學

聯合運動會 

彰化縣縣民

運動大會 

中華民國 

全國運動會 

全國中等 

學校運動會 

第一名 3000 3000 5000 5000 

第二名 2000 2000 3000 3000 

第三名 1500 1500 2000 2000 

第四名   1000 1000 

第五名 800 800 

第六名 800 800 

第七名 500 500 

第八名 500 500 

備註 接力賽按名次發給每一人參賽者獎金 

三、 本獎勵金標準得依該年度預算適時調整。 

四、 本要點 109 年 12 月 02 日修正自 110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